
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細項說明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人  班級/座號     年    班/座號:  

申請學期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參加說明會時間 115 年  4   月  10   日 

其他自學時間 (搭配之非在校時間) 申請時數 每週 2 節/共 18週 

*計畫名稱 即「學習主題名稱」 

*自主學習 

連結學群 

□資訊      □工程      □數理化    □醫藥衛生  □生命科學  □生物資源  

□地球環境  □建築設計  □藝術      □社會心理  □大眾傳播  □外語      

□文史哲  □教育      □法政      □管理      □財經      □遊憩運動 

計畫類型 
□閱讀計畫□專題研究□藝文創作□實作體驗□競賽準備□課程延伸學習 

□新科技或資訊學習 

*計畫動機 

即「學習動機」，WHY。 

1.觀察 2.連結舊經驗(學習相關的)3.疑惑 4.解決/實踐方法 

*學習目標 WHAT，我想做些什麼，分點列出各階段目標。 

*內容說明 BY，運用哪些工具、方法：具體（Specific）、可達成（Attainable） 

設備需求 思考個人所需的學習設備，衡量可「自行準備」為原則 

*預期成果 預期要完成的「可量化」結果：可衡量（Measurable） 

成果發表形式 □書面報告  □口頭報告 □其他__________  

成果展示 
□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自主學習成果與資料給其他同學參考   

□不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自主學習成果與資料給其他同學參考 

預計進度(週計畫) 

週次 主要學習單元 各單元學習內容 自訂檢核指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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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  

明確的學習範圍 

使用的學習策略 

幫助確認進度 

學習過程的紀錄 

複審欄 

初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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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為審查填寫欄，申請者勿填。 

初審 

審查意見： 

 

審查結果：□通過   □請修訂(請於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前補交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簽名： 

複審 

審查意見： 

 

審查結果：□通過   □請修訂(請於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前補交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： 

確認會議 □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

申請人(學生)  

簽名 
 

監護人(家長) 

簽名 

 
導師簽名  

其他注意事項： 

1、 本計畫為本校學生申請「自主學習」時使用，學生於修業年限內，其自主學習應至少十八節，並應安排

於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實施。 

2、 申請自主學習者，應於高一第二學期提出「自主學習計畫」，經導師初審、領域指導老師複審同意簽章

後，以班級為單位送交教務處核章。 

3、學生規劃之「自主學習」應不影響校內之正常學習，如需參與校外相關之學習活動，應經父母同意並注意

安全及自行負擔所需費用。 

4、「自主學習」依據課程綱要規定納入學習歷程檔案，並無授與學分，不採計為畢業學分。 


